
“五一”假期，建设“潮汐厕所”的
建议再度引起关注。热议的背后，一
个重要原因在于它精准对接、巧妙
缓解了长期存在的人流密集区如厕
难问题，尤其是女性如厕难问题。

尽管有关部门出台文件对公厕
男女厕位比例提出要求，有的地方
也颁布了地方标准。但在现实中，
各地公厕男女厕位建设长期低于合
理标准，存在事实上的“结构性失
衡”。每逢节假日，在景区、商场、高
速服务区、火车站等人流密集区，女
厕门口排长队现象屡见不鲜。“潮汐
厕所”以灵活办法应对游客高峰期，
它通过设置若干“无性别通用厕
位”，并借助可移动标识牌或带锁推
拉门，根据实时人流量动态调整使
用权限。此法简单、经济，效果却非
常显著。在青海黑独山景区，“潮汐
厕所”投入使用后高峰时段女性如
厕等待时间从原先的 30 分钟以上
缩短至 10 分钟以内。近年来，深
圳、东莞、杭州、武汉、重庆等地的部
分公园、景区陆续试行了“潮汐厕
所”，以方便之道解决“方便”难题。

进一步看，“潮汐厕所”类似实
践，折射出公共服务以人为本的温
度。各地围绕厕所频出妙招，给群
众提供便利服务的探索层出不穷：
北京不断推进公厕建设与改造，通
过规划优化、技术升级和人性化设
计，持续提升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吉林启动“共享卫生间”共建行动，
400余家单位开放内部卫生间，主干
道形成“5分钟如厕服务圈”……这
些举措，无不围绕着人的具体需求
展开，既体现公共服务水平，也彰显
基层治理智慧。

“潮汐厕所”的成功实践，为提
升公共服务的精度和温度带来了双
重启示。

提升公共服务精度，管理者必
须跳出“管理怠惰”，主动贴近群众，
精准捕捉需求。比如，面对文旅热
潮，除了看到并解决如厕难，景区管
理者可以“向前一步”，及时关注景
区“休息难”“吃饭难”问题，针对吃、
住、行、娱、购的全方位出游需求，定
位游客痛点。另外，旅游出行仅是
群众生活的一个侧面，在日常生活

的更多领域，还有不少群众的“急难
愁盼”有待被发现和化解。管理者
主动深入地了解不同群体的多元需
求，才能以更大精力和投入去解决
群众身边的具体问题。

提升公共服务温度，离不开方
法手段的创新。主动倾听民声，找
准服务短板，广泛汲取民智，许多复
杂问题便能找到轻巧的破解方式。
近年来，我们身边不乏这样具体而
微的实践：公共场所的无障碍设施
越来越多；盘活停车资源，共享停车
位日益增多；高铁列车有了“静音车
厢”“遛娃车厢”；一些医院开设夜间
门诊、一次挂号管3天，不同医疗机
构之间检查检验结果互认……这些

“小变化”共同启示，城市治理者不
妨以“小而美”的方式调整更新公共
服务，将人文关怀融入每一处细节。

一个个灵活微小的调整，映射
的是公共服务理念与水平的巨大进
步。期待更多直击痛点的精细化举
措在公共服务领域落地生根，让公
共服务始终散发以人为本的温暖。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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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门杀”新规守护人们平安出行

对偷窥公民个人信息的“罪恶之眼”要重拳打击评锐

观察

暖评

□ 刘玉婧

继“全李酒店”后，多地被曝出现“又
庭酒店”。这种在酒店门头名称上撤掉部
分笔画、换掉一个偏旁的离谱现象，实际
上是加盟酒店合约到期后的“擦边球”行
为。有入住过此类酒店的网友表示，当时
以为是门头破损没在意，如今才猛然意识
到，自己住的竟是“冒牌高仿”酒店。

原为连锁品牌的酒店加盟合约到期
后不再续约，换个相似的招牌单独经营，
入住这样的酒店对消费者而言有什么影
响？普遍关心的品质保障和售后维权，还
能依旧照常吗？

首先是品牌信誉，认准“全季酒店”
“汉庭酒店”的顾客，常会因为品牌统一的
屋内装修风格、床品舒适度、配套用品等
而选择持续入住，若脱离品牌的供应和督
查，入住体验是否会发生明显变化不得而
知。其次是售后服务，外地出差的顾客不
在少数，若是顾客在离店后发现物品遗落
或是要反馈入住评价，登录“华住会”的官
方页面寻求客服帮助，却发现“查无此
店”，大费周章不说，可能还会白忙活一
场。还有会员权益，酒店单体经营后原品
牌会员的权益将无法享用，例如延迟退
房、免费早餐等服务将需要额外收费，在
消费者误以为是品牌店而不知情的情况
下，将会产生意外支出。

旅客出门在外入住酒店本就看重省
心靠谱，却一不小心落入冒牌酒店的套
路，还要面临品质无保障、维权无门路、会
员权益打水漂的消费风险。“冒牌酒店”经
营者为了节约经营成本，不愿续费也不愿
合规整改，利用顾客疏于分辨的心理，刻
意混淆视听，明目张胆地投机取巧。

更离谱的是，这些一字之差的注册
商标，竟能在形式上通过当地市场监管
部门的备案登记。尽管《中华人民共和
国商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
竞争法》已明确禁止此类混淆行为，但实
际执法中举证耗时费力，法律追责存在
滞后性。此外，华住集团对到期门店的
标识拆除缺乏有效巡查机制；第三方平
台对商户名称相似度排查不严。这一连
串漏洞，都共同导致了消费者误入“冒牌
酒店”的结果。

“李逵变李鬼”的消费陷阱不能只当
玩笑对待，各方需要绷紧监管之弦，守住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 李一木

据媒体报道，最高人民法院发
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及关联犯
罪典型案例，其中有一件涉及“开
盒”网暴，两名被告人竟然非法获取
公民个人信息数据 9 亿余条；另一
件是被告人利用木马程序获取 29
万余条注射 HPV（人乳头瘤病毒）
疫苗的女性信息，用于精准实施电
信诈骗。

这两起典型案例令人震惊。“9
亿余条”突破常人想象，而“获取注
射HPV疫苗的女性信息”的犯罪手
法的“精准性”，更是令人在震惊之
余心生疑虑，犯罪的“科技含量”已
经到此等程度了吗？

海量公民信息被非法获取，这
些个人信息被不法分子利用，催生
出“开盒挂人”之类的网暴行为，严
重伤害到受害人的正常生活，更给

网络世界增加了恶意、戾气，毒化了
整个社会的风气。而利用木马程序
植入正规疫苗预约注射网站，获取
女性个人信息29万余条用于电诈，
这样的犯罪行为让人看到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的犯罪手段在不断升级，
这种犯罪手法更具隐蔽性，将特定
人群几乎当成了实施诈骗的肥羊。

无论是海量公民信息的非法获
取，还是利用非法手段对特定人群
进行精准收割，这些犯罪行为如同
一只只偷窥的眼睛，让公民成为一
个个的透明人。这也是此类犯罪行
为严重伤害公众安全感与幸福感的
原因。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都
无法做到物理隔离，当一想到自己
的隐私信息可能正被黑暗世界里某
一双眼睛盯上，难免会产生深深的
忧虑。这也直接伤害到一个正常社
会基本的信任体系建设。

正因如此，最高法公布的典型

案例和判决结果大快人心，令人拍
手称赞。这是法律对公众关切做出
的最有力量的回应。严格保护公民
个人信息，需要这样的重拳出击来
体现法律的刚性，需要这样的判决
成为“最生动的普法课”，从而有效
打击犯罪，也提振公众的信心。

近年来，围绕网络安全、数据安
全、个人信息保护，国家制定了一系
列的法律法规。与此同时，政府有
关部门也多次推出专项行动，这些
努力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随着
网络科技的不断迭代发展，严格保
护公民个人信息这根弦儿仍需绷
紧，无论是法律层面的不断健全，还
是执法层面的重拳出击，仍旧需要
紧紧跟上这样的节奏，形成长效机
制，对那些偷窥的眼睛“露头就打”，
打就打疼，最大限度让网络科技带
给公民的是生活里的便利、创业时
的风口。

□ 古孟冬

聚焦长期以来“开门杀”事故中“谁
之过”“谁来赔”的争执与维权困境，5
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明确将乘车人
开门致害责任纳入机动车一方责任，保
险公司不得拒赔。这不仅为受害者撑
起法律“保护伞”，更标志着我国道路交
通安全治理从“事后追责”向“事前预
防+制度兜底”的深度转型。

所谓“开门杀”，是指机动车车内人
员下车时疏于观察，突然打开车门与他
人发生碰撞造成的交通事故。“开门杀”
看似是停车过程中的小疏忽，实则却给
行人或非机动车驾驶人带来轻微擦伤、

严重伤残甚至危及生命的严重后果。
特别是事故发生后，驾驶人和乘车人责
任谁担、保险赔不赔、赔多少，各地裁判
尺度不一，再加上保险公司常以“乘车
人不是被保险人”为由拒赔或拆分赔付
额度，使得受害者在承受身体伤痛之
余，还要陷入漫长的维权拉锯战，身痛
又心痛。

从法律逻辑上看，作为高速移动的
危险载体，机动车的使用风险本应覆盖
从驾驶到乘车的全链条——驾驶人的
停车行为、对乘车人的提醒义务，与乘
车人的开门动作共同构成“车辆使用”
的完整环节。此次司法解释将乘车人
开门致害纳入机动车一方责任，正是这
一风险关联性的体现。由此延伸，因保
险公司承保的是机动车整体风险，决不

能以内部责任比例对抗受害人，所以司
法解释规定其应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
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这
一规定，既统一了司法裁判标准，更解
决了受害者“赔付难”问题，避免了“肇
事者无赔偿能力，受害者权益落空”的
恶性循环。

当然，保险对“开门杀”的兜底，并
不意味着对驾驶人、乘车人安全意识的

“松绑”，相反却是对“确认安全再开门”
的强化。司法解释明确：保险赔偿后仍
然不足的部分，驾驶人、乘车人依照过
错原则承担赔偿责任；承担交强险的保
险公司在履行赔偿责任后，可向故意致
害的乘车人进行追偿；承担商业三者险
的保险公司在履行赔偿责任后，可向有
重大过失的乘车人进行追偿。这就是

通过压实驾驶人、乘车人的侵权责任，
以及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及重大过失
的乘车人进化惩治，来强化他们谨慎注
意义务，从源头上避免“小疏忽”造成

“大祸端”。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最高法

“开门杀”司法解释的出台，精准破解了
“开门杀”事故中责任认定模糊、保险赔
付缺位、安全意识淡薄的三重困局，虽
是法治完善的一小步，却是民生保障的
一大步。我们期待这一新规6月30日
正式实施后，每一个驾驶人、乘车人都
能敬畏规则，尊重生命，把“停车先观
察，开门需谨慎”内化为自觉的行为习
惯。唯有如此，才能让“开门杀”远离道
路，使得每一次车门开启都有“安全标
尺”，人们的每一段旅程都能平安抵达。


